
附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贯彻落实措施（2021年版）
	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改革方式
	改革举措
	监管措施
	实施范围

	1
	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审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直接取消审批
	1.取消“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批”。

2.在办理“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时对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落实股比限制要求情况进行审查把关。
	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外商投资电信企业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工信部通信函〔2020〕248号）有关要求，落实监管措施。
	全国

	2
	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审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直接取消审批
	
	
	

	3
	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审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直接取消审批
	
	
	

	4
	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初审）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部门
	直接取消审批
	1.取消初审环节，“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初审、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批，调整为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直接审批。

2.修改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申请表、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现场考核表，在申请材料中取消车间设备平面布置图，并调整相关的考核内容。

3.印发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书式样及生产特别许可审批结果备案表，供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使用。
	1.根据监控化学品企业风险高低，分别组织对重点监管对象专项检查和对其他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生产活动并公开“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结果。

2.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3.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对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的监督。

4.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在颁发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后30日内，将许可证号、有效期、许可范围、产能信息等审批结果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

5.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对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的抽查。
	全国

	5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审批
	省级盐业部门
	优化审批服务
	1.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材料。

2.将省级盐业主管部门的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5个工作日。
	1.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加强监管。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向社会公布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信用状况，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
	全国

	6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审批
	省级盐业部门
	优化审批服务
	1.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材料。

2.将省级盐业主管部门的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5个工作日。
	1.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加强监管。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向社会公布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信用状况，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
	全国

	7
	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优化审批服务
	1.简化申请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人员身份证明等材料。

2.优化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功能，提升审批服务水平。

3.优化企业领证程序，企业可自主选择邮寄或者现场领取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1.持续监测网络舆情，加强对市场态势和企业日常经营行为的动态监测。

2.组织企业按规定报告年报信息，定期掌握企业经营情况，强化事中管理。

3.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强化证后合规监管。

4.及时处理投诉举报，督促相关企业处置个案问题，并针对普遍性、规律性、苗头性问题，适时优化完善管理措施。

5.实施信用管理，定期公示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和失信名单，依法对名单内企业实施重点监管和失信惩戒。

6.加强行政执法，依法查处企业违规行为。

7.针对重点业务领域，采取定期通报、专项治理、联合相关部门协同监管等方式，加强市场秩序规范。
	全国

	8
	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优化审批服务
	1.简化申请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人员身份证明等材料。

2.优化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功能，强化“一网通办”“全程网办”，提升审批服务水平。

3.优化企业领证程序，企业可自主选择邮寄或者现场领取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1.持续监测网络舆情，加强对市场态势和企业日常经营行为的动态监测。

2.组织企业按规定报告年报信息，定期掌握企业经营情况，强化事中管理。

3.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强化证后合规监管。

4.及时处理投诉举报，督促相关企业处置个案问题，并针对普遍性、规律性、苗头性问题，适时优化完善管理措施。

5.实施信用管理，定期公示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和失信名单，依法对名单内企业实施重点监管和失信惩戒。

6.加强行政执法，依法查处企业违规行为。

7.针对重点业务领域，采取定期通报、专项治理、联合相关部门协同监管等方式，加强市场秩序规范。
	全国

	9
	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优化审批服务
	1.简化申请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人员身份证明等材料。

2.优化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功能，强化“一网通办”“全程网办”，提升审批服务水平。

3.优化企业领证程序，企业可自主选择邮寄或者现场领取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1.持续监测网络舆情，加强对市场态势和企业日常经营行为的动态监测。

2.组织企业按规定报告年报信息，定期掌握企业经营情况，强化事中管理。

3.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强化证后合规监管。

4.及时处理投诉举报，督促相关企业处置个案问题，并针对普遍性、规律性、苗头性问题，适时优化完善管理措施。

5.实施信用管理，定期公示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和失信名单，依法对名单内企业实施重点监管和失信惩戒。

6.加强行政执法，依法查处企业违规行为。

7.针对重点业务领域，采取定期通报、专项治理、联合相关部门协同监管等方式，加强市场秩序规范。
	全国

	
	
	
	实行告知承诺
	1.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材料。

2.规范告知承诺流程，依法列出可量化、可操作、不含兜底条款的许可条件，编制自贸区告知承诺企业服务指南，提高企业的感知度。

3.优化企业领证程序，企业可自主选择邮寄或者现场领取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1.持续监测网络舆情，加强对市场态势和企业日常经营行为的动态监测。

2.组织企业按规定报告年报信息，定期掌握企业经营情况，强化事中管理。

3.落实对告知承诺企业的证后检查制度，发现违反承诺的，依法予以处理，强化证后监管。

4.及时处理投诉举报，督促相关企业处置个案问题，并针对普遍性、规律性、苗头性问题，适时优化完善管理措施。

5.实施信用管理，定期公示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和失信名单，依法对名单内企业实施重点监管和失信惩戒。

6.加强行政执法，依法查处企业违规行为。

7.针对重点业务领域，采取定期通报、专项治理、联合相关部门协同监管等方式，加强市场秩序规范。
	自由贸易试验区（含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其他区域）

	10
	电子认证服务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
	优化审批服务
	1.优化审批流程，将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查和征求商务部意见两个环节由串联改为并联。

2.将审批时限由45日压减至40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按照不同业务类型、信用水平等，合理确定抽查比例。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
	全国

	11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
	优化审批服务
	将审批时限由45日压减至30日。
	1.加强行政执法，依法依规组织各级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实行全覆盖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2.依法从严查处未经许可生产民用爆炸物品、利用现场混装炸药作业系统非法生产工业炸药的行为。

3.深入推进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实施“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4.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全国

	12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
	省级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
	优化审批服务
	将审批时限由45日压减至30日。
	1.加强行政执法，依法依规实行全覆盖监管，开展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2.深入推进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实施“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3.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全国

	13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
	省级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
	优化审批服务
	1.取消申请许可时“从事配送业务的必须具备押运员、驾驶员以及符合特定的爆炸物品专用运输车辆”的要求。

2.将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
	1.加强行政执法，依法依规实行全覆盖监管，发现违法违规销售民用爆炸物品（包括硝酸铵）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2.深入推进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实施“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3.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全国

	14
	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设置及其运行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的设立审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优化审批服务
	1.简化申请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员学历、劳动合同、规章制度、服务模板等材料。

2.完善有关管理系统，实现审批全流程监控。

3.通过系统自动导入功能，将申请人之前填写内容自动导入申请表格，方便申请人修改，支持大数据附件上传功能。

4.设定流程审核时限，通过短信提醒等方式督促按时办结。

5.通过发送短信等方式提醒申请人按时递交材料、领取批文等。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2.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3.督促企业按照有关要求报送信息。

4.利用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有效性，及时处置违法违规行为。
	全国

	15
	设立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审批
	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优化审批服务
	1.简化申请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员学历、劳动合同、规章制度、服务模板等材料。

2.完善有关管理系统，实现审批全流程监控。

3.通过系统自动导入功能，将申请人之前填写内容自动导入申请表格，方便申请人修改，支持大数据附件上传功能。

4.设定流程审核时限，通过短信提醒等方式督促按时办结。

5.通过发送短信等方式提醒申请人按时递交材料、领取批文等。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2.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3.督促企业按照有关要求报送信息。

4.利用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有效性，及时处置违法违规行为。
	全国

	16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
	优化审批服务
	1.优化道路机动车辆产品许可申报和审批系统，增加产品参数变更扩展备案模块，企业变更扩展产品可直接进行备案并以《公告》形式按月发布。

2.研究制定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自检自证制度，允许满足一定条件的车辆生产企业进行产品自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初期已试行自检自证，企业可以使用研发验证测试结果替代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承诺相关测试结果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在发动机产品已推行系族申报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系族管理办法，简化产品型号和产品检验。完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许可申报和审批信息系统，方便企业按系族申报产品公告。
	1.对备案事项进行网上公示，对公示反馈意见进行技术复核。每月抽取一定比例的备案事项进行事中事后监督抽查，对确认不符合要求的备案产品移出备案，相关事实录入企业信用档案。

2.采用“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开展生产企业飞行检查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抽样检查，公开检查结果，并依法依规予以行政处罚。

3.加强与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执法。根据车辆注册登记、运输管理、质量监管等环节发现的违规行为信息，与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核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联合惩戒。

4.建立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对多次存在违规问题的企业加大监督检查频次。
	全国

	17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许可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部门
	优化审批服务
	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8个工作日。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
	全国

	18
	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
	优化审批服务
	取消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初审。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批，调整为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直接审批。

3.修改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申请表、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现场考核表，在申请材料中取消车间设备平面布置图，并调整相关的考核内容。

4.印发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书式样及生产特别许可审批结果备案表，供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使用。
	1.根据监控化学品企业风险高低，分别组织对重点监管对象专项检查和对其他企业“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生产活动并公开“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结果。

2.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3.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对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的监督。

4.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在颁发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后30日内，将许可证号、有效期、许可范围、产能信息等审批结果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

5.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对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的抽查。
	全国




